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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淨額 

分別為港幣148,000,000元（二零一二年：港幣91,000,000元）及港幣344,000,000元 

（二零一二年：港幣227,000,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71.62仙（二零一二年： 

港幣47.20仙）。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股東權益為港幣5,263,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港 幣4,922,000,000元）， 而 股 東 應 佔 每 股 資 產 淨 值 為 港 幣10.96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0.25元）。

溢利增加主要來自確認經扣除遞延稅項後之物業重估收益港幣332,000,000元 

（二零一二年：港幣219,000,000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業務回顧

物業發展及銷售

中國廣州寶翠園三期

寶翠園位於天河區綠帶內植物園附近，總樓面面積約為229,000平方米。該項目包括39幢高
層住宅樓房，計劃分階段發展及預售。於以往財政年度，寶翠園一及二期全部16幢共超過
750個單位經已出售，而所得溢利已於收益表內確認。寶翠園三期由12幢提供約530個單位
之樓房組成，其地基工程經已完成，而上蓋建築工程正分階段進行。

中國南海雅瑤綠洲

整個項目之總樓面面積約為273,000平方米，位於南海大瀝鎮，計劃分階段發展。項目第一
期包括樓面面積約18,000平方米已落成之71幢3層高聯排別墅，以及樓面面積約121,000平
方米正在興建之24幢高層洋房，預期後者將於本財政年度開始至二零一五╱一六財政年度
分階段竣工。截至本報告日期，以上之聯排別墅及四幢洋房單位經已出售約70%，銷售所得
款項超過人民幣250,000,000元。售出之聯排別墅正在交付予個別買家，所得溢利已於收益
表內確認，而上述四幢洋房單位正進行室內裝修，將於稍後時間交付予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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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業務回顧（續）

物業發展及銷售（續）

中國廣州東莞莊路及北京南路項目

位於天河區東莞莊路之項目及另一項目位於越秀區北京南路45-107號均正處於規劃及設計
階段。

中國深圳僑城坊

位於南山區僑香路北側之空置地盤將發展成為總樓面面積約224,500平方米作綜合用途之多
幢樓宇。其地基工程正進展順利。本集團於該項目中擁有20%權益，預期可藉前海特別試驗
區之持續發展而受惠。

物業投資

中國深圳

漢國城市商業中心位於福田區深南中路與福明路交界，總樓面面積為128,000平方米，其
上蓋建築工程正在進行中。預期此樓高80層之商業╱辦公室╱住宅大廈之建築工程將於 

二零一五年完成，而本集團計劃持有此地標大廈以賺取經常性租金收入。

城市天地廣場位於羅湖區嘉賓路，其5層高商場中之地下零售商舖及二樓全層已全部租出。
寶軒酒店（深圳）為位於商場3至5樓擁有162間客房之酒店，而寶軒公寓為位於同一商場平
台上擁有64個單位之服務式住宅，兩者之平均入住率及房租價格均維持於理想水平。

中國廣州

港匯大廈位於越秀區北京路、南堤二馬路與八旗二馬路交界，為樓高20層之商業╱辦公室
大廈，現時出租率約為85%。

由本集團租賃之寶軒酒店（廣州）位於越秀區解放南路，擁有166間客房，其平均入住率及
房租價格均屬理想。



漢國置業5

主席報告（續）

業務回顧（續）

物業投資（續）

中國重慶

重慶漢國中心位於北部新區，為建於4層零售╱商業平台之上，樓高21層之雙子塔辦公大
樓，現時已全數租出。

金山商業中心亦位於北部新區，座落於上述重慶漢國中心毗鄰，總樓面面積為133,502平方
米。此雙子塔項目將發展為一幢甲級寫字樓及一幢五星級酒店連服務式住宅，各自附設零
售╱商業平台，其建築工程預期將於下個月底完成。於回顧期內，由於有關此項目之重估
收益能可靠地釐定，因此經扣除遞延稅項後之重估收益港幣331,000,000元已按現行會計準
則於收益表內確認入賬。

香港

位於干諾道中及德輔道中之酒店╱服務式住宅樓宇之地下零售樓面現時出租率超過80%。
寶軒酒店（中環）位於上述樓宇之四層商場平台樓層，為擁有42間客房之精品式酒店，其平
均入住率超過90%，而房租價格亦屬理想。寶軒為位於該酒店之上，提供171間客房之服務
式住宅，現時入住率超過80%。

寶軒酒店（尖沙咀）位於尖沙咀天文台圍樓高23層之商業╱辦公室大廈高層部份，為擁有44

間客房之精品式酒店，其平均入住率維持於接近80%，而房租價格亦屬理想。將上述大廈之
較低樓層改建為額外54間酒店客房之改建工程，預期將於稍後農曆新年前完成。工程完成
後，整幢大廈將包括20層提供合共98間客房之精品式酒店，而餘下樓層將作商業用途。

漢國佐敦中心為位於尖沙咀山林道樓高23層之商業╱辦公室大廈，現時出租率達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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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展望

美國經濟於第三季之增長快於預期，而近期公佈之經濟數據亦顯示經濟有改善跡象。另一方
面，歐元區經濟繼續波動，導致於本月初因應通脹大幅回落而將利率調減至歷史新低水平。

在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於第三季回升，而二零一三年之全年增長應可達到7.5%之
目標。鑒於整年各大城市之物業價格上揚，加上過去數月有多項破地價記錄之成交，故預期
中央政府不會放鬆現有行政措施，務求壓抑過熱之物業市場。儘管如此，隨著中央政府繼續
支持首次置業買家，配合城市化計劃，預期房地產市場將可保持穩定。

短期內，香港物業價格可能仍會受到美國聯儲局QE3退市時間表之左右，而任何延後退市之
可能，應會對本地物業價格帶來支持。

最後，本人謹此向於回顧期內作出貢獻之董事會仝人及忠誠及努力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
謝。

王世榮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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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置存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董事於本公司普通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附註
身份及

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王世榮 1及2 透過受控制公司 268,198,553 55.84

王查美龍 1及2 透過受控制公司 267,960,553 55.79

馮文起 1 實益擁有 220,0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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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b) 董事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附註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
股份數目╱
已繳註冊資本

佔相聯法團
已發行股本╱
已繳註冊資本

百分比

王世榮 1及3 建業實業有限公司
（「建業實業」）

透過受控制公司 330,759,324 59.99

1及4 建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建業發展（集團）」）

透過受控制公司 9,900,000 99.00

1 建業發展（集團） 實益擁有 100,000 1.00

1 Lucky Year Finance Limited

（「Lucky Year」）
實益擁有 10,000 50.00

1及5 廣州漢國福強地產
開發有限公司

透過受控制公司 人民幣
185,000,000元

100.00

1及6 建業經貿有限公司
（「建業經貿」）

透過受控制公司 10,400 80.00

王查美龍 1及3 建業實業 透過受控制公司 330,759,324 59.99

1及4 建業發展（集團） 透過受控制公司 9,900,000 99.00

1 Lucky Year 實益擁有 10,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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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上述所有權益均屬好倉。

2. 在268,198,553股股份中，267,960,553股股份由建業發展（集團）之附屬公司建業實業實益持有。Lucky Year
擁有建業發展（集團）超過三分之一以上之股本權益，而王世榮及王查美龍乃Lucky Year之董事，並擁有其實益
權益。餘下238,000股股份由建業金融投資有限公司持有，而王世榮為該公司之董事，並擁有其實益權益。

3. 該等股份乃由建業發展（集團）實益持有。誠如附註2所述，王世榮及王查美龍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4. 該等股份乃由Lucky Year實益持有。誠如附註2所述，王世榮及王查美龍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5. 在人民幣185,000,000元之已繳註冊資本中，人民幣111,000,000元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而 
人民幣74,000,000元由王世榮控制之公司持有。誠如附註2所述，王世榮被視為擁有該公司之權益。

6. 在10,400股股份中，2,600股股份由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而餘下7,800股股份由王世榮控制之公司持
有。誠如附註2所述，王世榮被視為擁有該公司之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置存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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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所知，以下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
事）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
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名稱 附註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建業實業 1及2 直接實益擁有 267,960,553 55.79

建業發展（集團） 1及2 透過受控制公司 267,960,553 55.79

Lucky Year 1及2 透過受控制公司 267,960,553 55.79

附註：

1. 上述所有權益均屬好倉。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16條，建業實業、建業發展（集團）及Lucky Year被視為擁有同一批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主要股東或其他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
事）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
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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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須予披露之資料

(a)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漢國融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就 

港幣400,000,000元可轉讓定期及循環貸款融資（「港幣400,000,000元貸款融資」）與
銀團訂立貸款協議（「港幣400,000,000元貸款協議」）。港幣400,000,000元貸款融資由 

港幣400,000,000元貸款協議日起計為期三十六個月，將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根據港幣400,000,000元貸款協議，倘(i)建業實業終止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或
終止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本公司不少於30%之有效股權；或(ii)王世榮（本公司及建
業實業之主席）終止為建業實業之主要最終實益股東，則構成違反港幣400,000,000元
貸款協議。

倘出現違反港幣400,000,000元貸款協議之情況，代表貸款銀行之代理或會及（倘大多
數貸款銀行就此要求）將會終止港幣400,000,000元貸款融資及╱或宣佈所有未償還
之款項連同港幣400,000,000元貸款融資項下所有應計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上述貸款融資之未償還金額已按下文(b)所詳述由一筆新銀團貸款
作再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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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須予披露之資料（續）

(b)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漢國融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借款人，就 

港幣600,000,000元可轉讓定期及循環貸款融資（「港幣600,000,000元貸款融資」）
與銀團訂立貸款協議（「港幣600,000,000元貸款協議」）。港幣600,000,000元貸款
融資由港幣600,000,000元貸款協議日起計為期三十六個月，將作為未償還結餘為 

港幣272,000,000元之港幣400,000,000元貸款融資之再融資及本集團之一般營運 

資金。

根據港幣600,000,000元貸款協議，倘(i)建業實業終止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或
終止擁有（不論直接或間接）本公司不少於30%之有效股權；或(ii)王世榮（本公司及建
業實業之主席）終止為建業實業之主要最終實益股東，則構成違反港幣600,000,000元
貸款協議。

倘出現違反港幣600,000,000元貸款協議之情況，代表貸款銀行之代理或會及（倘大多
數貸款銀行就此要求）將會終止港幣600,000,000元貸款融資及╱或宣佈所有未償還
之款項連同港幣600,000,000元貸款融資項下所有應計利息即時到期及須予償還。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訂立一項協議，按現金代價港幣368,537,000元認購建業經
貿之20%股本權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通函。根據
上市規則，上述認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主要及關連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舉行之
股東特別大會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之批准。上述交易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完成。

企業管治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
向所有董事作出詳細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
標準守則內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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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企業管治（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差除外：

1.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職位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

現時王世榮博士乃本公司之主席，並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位。由於本集團業
務之性質需要相當之市場專業知識，董事會相信該兩個職位現時由同一人兼任將給予
本集團穩定及一致之領導及令長期業務策略之規劃及實行更有效。董事會將繼續檢討
該架構之有效性，以平衡董事會及管理層之權力及授權。

2.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按規定重選，
而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委任
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重選，而每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至少每三年輪
值退任一次。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委任均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
程細則」）輪值退任及可膺選連任。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
次。然而，根據組織章程細則第104條，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
一之董事（倘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三分一之人數）必須輪值退任，惟擔任
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董事會將確保每位董事（擔任執行主席或董
事總經理職務之董事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董事會認為，主席之持續性為本集團帶來強而一致之領導，並對本集團順暢之營運非
常重要，因此主席將不會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輪值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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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企業管治（續）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續）

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將於該委任隨後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由
股東重選，而非按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在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重
選。

3.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5.1條規定，本公司應成立提名委員會，並由董事會主席或一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本公司並無成立提名委員會。董事會集體審核及批准任何
新董事之委任，此舉令董事會就有關董事是否勝任董事職務，作出更廣泛及平衡之決
定。

4.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
會，以對股東之意見達致公正之了解。本公司執行董事李曉平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王查美龍女士及王妍醫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志偉博士及林建興先生由
於本身公務繁忙或有其他要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舉行之 

二零一三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5.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B.1.2條規定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應至少包括企業管治守則條文
內所載之指定職責。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採納薪酬委員會之經修訂職權
範圍，當中有若干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之處。根據該經修訂職權範圍，薪酬委員會
應審閱董事（而並非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待遇及就此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林建興、謝志偉及張信剛。

審核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均定期召開會議，並每年最少舉行兩次會議，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
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乃未經審
核，惟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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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約為港幣4,199,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569,000,000元），債務總額中約50%（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7%）歸類為流動負債，其中港幣209,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184,000,000元）乃有關附有可隨時要求還款條款之銀行貸款，而港幣1,538,000,000元
乃有關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進行再融資之項目貸款。根據相關貸款協議之還款時間表，並假
設上述再融資可按時完成，計息債務之流動部份佔其總額約為8%。債項總額增加，主要是
由於為一項投資物業進行再融資以提高融資額度，以及就中國大陸之發展項目向銀行提取建
築貸款所致。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包括定期存款）約為 

港幣712,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35,000,000元）。於期末，本集團
可用作營運資金之已承諾但未動用銀行信貸總額約為港幣491,000,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總額約為港幣5,263,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4,922,000,000元）。上述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間股東應佔溢利所致。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計息債務淨額約港幣3,487,000,000元（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港幣3,034,000,000元）與股東資金及非控股權益合共約港幣5,520,000,000元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5,175,000,000元）所計算之負債比率為63%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59%)。

融資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融資及財務政策並無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外匯合約或
任何其他對沖工具之重大風險。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已將賬面總值約港幣7,732,000,000元之物業及銀行結餘作
為抵押品，藉以取得本集團之若干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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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續）

財務回顧（續）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不包括其共同控制實體）共聘用約330位僱員。本集團
之酬金政策及僱員福利並無重大變動。

或然負債

本集團或然負債之詳情載於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



簡明綜合收益表

漢國置業17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2 148,279 91,224

銷售成本 (57,757) (37,402)

毛利 90,522 53,822

其他收入 3 4,790 7,383

投資物業按公平值之收益淨額 443,797 228,827

行政開支 (32,094) (25,785)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4,241) (1,869)

財務費用 4 (36,298) (25,423)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及一間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 –

除稅前溢利 5 466,475 236,955

稅項開支 6 (121,218) (10,226)

期內溢利 345,257 226,729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43,970 226,691

 非控股權益 1,287 38

345,257 226,729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及灘薄 港幣71.62仙 港幣47.20仙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2013/14 中期報告 1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345,257 226,729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6,563 1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01,820 226,744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97,521 226,706

 非控股權益 4,299 38

401,820 226,74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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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428 46,412
投資物業 8 6,925,143 6,098,13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99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69,978 369,979
    
非流動資產總值 7,340,748 6,514,729
    
流動資產
可收回稅項 374 1,194
待出售發展中物業及待出售已完成物業 2,342,767 2,186,302
應收貿易賬款 9 2,945 1,0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043 60,144
已抵押存款 120,110 120,803
現金及現金等值 591,738 414,595
    
流動資產總值 3,116,977 2,784,13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負債 10 115,639 92,636
計息銀行貸款 2,096,027 1,304,316
客戶按金 130,369 91,445
應付稅項 73,565 67,612
    
流動負債總值 2,415,600 1,556,009
    
流動資產淨值 701,377 1,228,12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042,125 7,742,856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2,103,280 2,264,333
遞延稅項負債 418,737 303,211
    
非流動負債總值 2,522,017 2,567,544
    
資產淨值 5,520,108 5,17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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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480,286 480,286

 儲備 4,782,244 4,381,711

 建議末期股息 – 60,036

5,262,530 4,922,033

非控股權益 257,578 253,279

權益總額 5,520,108 5,175,312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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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資本贖回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
末期股息 合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480,286 396,352 10 561,494 2,973,937 60,036 4,472,115 248,066 4,720,181

期內溢利 – – – – 226,691 – 226,691 38 226,72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15 – – 15 – 1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5 226,691 – 226,706 38 226,744

以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60,036) (60,036) – (60,03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80,286 396,352 10 561,509 3,200,628 – 4,638,785 248,104 4,886,889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480,286 396,352 10 669,585 3,315,764 60,036 4,922,033 253,279 5,175,312

期內溢利 – – – – 343,970 – 343,970 1,287 345,25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53,551 – – 53,551 3,012 56,56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53,551 343,970 – 397,521 4,299 401,820

其他 – – – – 3,012 – 3,012 – 3,012

以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 – – – – (60,036) (60,036) – (60,036)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80,286 396,352 10 723,136 3,662,746 – 5,262,530 257,578 5,520,108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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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61,212) (260,338)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327,292) (254,763)

融資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552,124 72,830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淨額 163,620 (442,27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342,595 828,734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4,523 –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510,738 386,463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460,105 252,051

 無抵押定期存款 131,633 236,412

 列於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591,738 488,463

 減：存放時原到期日為多於三個月之無抵押定期存款 (81,000) (102,000)

 列於現金流量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510,738 386,463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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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之相關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於編製全年財務報表所規定載列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因此，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與 

本集團業務有關並與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政府貸款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

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過渡性指引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香 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之呈列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對多條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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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要求實體披露有關抵銷金融工具之權利及相關安排（例如抵押品
協議）之資料。披露將提供使用者對評估淨額結算安排對實體之財務狀況所產生影響之有用資
料。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抵銷之所有已確認金融工具均須作出新披露。
該等披露亦適用於受可強制執行之主淨額結算安排或類似協議所規限之已確認金融工具，而不
論彼等是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制定適用於所有實體（包括特殊目的實體）之單一控制模式。該準則
包括控制之新定義，用於確定須綜合之實體。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及香
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之規定相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引入之變動規定本集團管理層須作出重大判斷，以確定哪些實體為受控制。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關於綜合財務報表之入賬之部份，亦解決香港（常務詮釋委
員會）－ 詮釋第12號帶來之問題。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因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因而須予修訂。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採
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以及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及
十二月頒佈之該等準則之後續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
會）－ 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作出之非貨幣出資，說明共同控制之合營安排之入賬
方式。該準則僅指明兩種形式之合營安排，即共同經營及合營公司，並取消按比例綜合之合營
公司入賬方式之選擇。應用該新準則對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包括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結構性實體之披露規定，該等
規定以往包括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
權益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之內。該準則亦引入有關該等實體之多項新披露
規定。除非於中期期間內出現須提供有關披露之重大事項及交易，否則該等披露規定概不適用
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因此，本集團並無作出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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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以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過渡指引，並提供進一
步寬免，免除完全追溯採納該等準則，限定僅就上一個比較期間提供經調整比較資料。該等修
訂闡明，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年度期間開始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有關本集團所控制實
體之綜合結論有所不同，方須進行追溯調整。此外，就有關未綜合之結構性實體之披露而言，
該等修訂將取消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前之期間須呈列比較資料之規定。該等修訂
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為公平值作出精確定義，並規定公平值計量之基準及應用於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時之披露規定。該準則對本集團須應用公平值之情況並無改變，惟於其他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已規定或允許使用公平值之情況下，應如何應用公平值提供指引。應用該新準則對本集
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改變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項目之分類。於將來可能重新分類（或重新
使用）至損益之項目（例如淨投資對沖的收益淨額、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現金流對
沖之變動淨額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或收益淨額）將與不得重新分類之項目（例如界定福
利計劃及重估土地及樓宇之精算盈虧）分開呈列。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載有多項修訂，由基本轉變以至簡單之闡釋及改寫。經修
訂準則引入界定福利退休計劃之會計處理方法之重大變動，包括刪除遞延精算盈虧之確認之選
擇。其他變動包括修訂確認終止受僱福利之時間、短期僱員福利之分類及界定福利計劃之披
露。應用該新準則對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載列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各項準則均設有獨立過渡性條文。雖然採納部份修訂可能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但該等
修訂對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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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與物業相關之業務。本集團乃根據經營及其產品及提供
服務之性質，獨立籌組及管理各項經營業務。經營分類按主要管理人員獲提供內部報告一致之
方式呈報。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2,526 85,660 20,093 148,279

分類業績 19,790 503,634 (1,040) 522,384

對賬：
利息收入 2,512

未分配開支 (22,122)

財務費用 (36,29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及一間聯營
 公司溢利及虧損 (1)

除稅前溢利 466,47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 71,905 19,319 91,224

分類業績 (1,915) 278,877 (1,265) 275,697

對賬：
利息收入 3,487

未分配開支 (16,806)

財務費用 (25,423)

除稅前溢利 236,955



漢國置業27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500,225 7,341,319 1,485,881 11,327,425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1,952,09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69,97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712,222

資產總值 10,457,725

分類負債 1,165,431 476,358 556,318 2,198,107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1,952,09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691,609

負債總值 4,93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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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 經營分類資料（續）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其他 合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資產 2,255,371 6,505,853 1,554,533 10,315,757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收款項 (1,923,662)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99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69,97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536,592

資產總值 9,298,865

分類負債 1,233,381 468,992 405,370 2,107,743

對賬：
對銷業務分類間之應付款項 (1,923,662)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939,472

負債總值 4,12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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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512 3,487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淨額 324 1,711

其他 1,954 2,185

4,790 7,383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69,800 38,843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1,017 1,371

70,817 40,214

減：撥作物業發展項目資本之利息 (34,519) (14,791)

36,298 2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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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4,311 4,02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662 14,351

減：撥作物業發展項目資本之金額 (4,200) (4,500)

13,462 9,851

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期內－香港以外之地區 9,501 616

遞延 111,717 9,610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21,218 10,226

由於本集團於以往年度之稅務虧損可用以抵銷期內所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
作出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當時適用之稅率計算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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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期內應佔溢利港幣343,970,000元（二零一二年： 

港幣226,691,000元）及兩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份之數目480,286,201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無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對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及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調整。

8. 投資物業

期內，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成本列賬之其中一項在建中投資物業，由於其公平
值能可靠地釐定，因此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根據現時用途按公開市場基準作重估。由此產
生之重估收益港幣442,000,000元及相關遞延稅項港幣111,000,000元，均已於期內收益表中
確認。

9.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合約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2,520 953

31至60天 405 123

61至90天 20 22

總額 2,945 1,098

租賃物業之月租由租客根據租賃協議之條款預先支付。出售物業之代價餘額則由買家根據買賣
協議之條款支付。管理層已密切監控逾期貿易債項，不可收回之債項已作出全數撥備。鑒於上
述措施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分散於大量不同客戶，故本集團並無重大之高度集中信貸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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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負債包括港幣14,784,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20,356,000元）之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30天內 14,784 20,356

11. 股本

於期內，本公司之法定、已發行及繳足股款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1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本集團物業之買家獲銀行授予之房屋貸款，向銀行作出 

港幣5,068,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港幣7,078,000元）之擔保，擔保期
由買家獲貸款之日起至買家獲發物業房產證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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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經營租賃協議

(a)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協議出租其若干投資物業，商議租賃年期為一至二十二年。租賃條
款一般亦規定租客須支付保證金及按當時市況定期調整租金。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與其租客訂立之不可撤回經營租賃而於下列期間
到期之未來應收最低租賃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18,054 103,086

第二年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264,053 231,841

五年後 391,258 402,070

773,365 736,997

(b)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協議承租其物業。該等物業之租賃年期商議為一至十年。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於下列期間到期之未來應付
最低租賃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8,080 17,266

第二年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22,795 23,520

五年後 695 2,058

41,570 4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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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有關本集團就物業發展費用之已授權及已訂約之資本承擔為 

港幣855,188,000元（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港幣1,018,503,000元）。

15.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本集團與建業經貿、建業發展有限公司（「建業發展」）及運泰
集團有限公司訂立認購協議，按現金代價港幣368,537,000元認購建業經貿之20%股本
權益。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建業發展由本
公司主席兼主要股東王世榮博士實益擁有，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上述認購事項構成本
公司之主要及關連交易。該交易已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
公司獨立股東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完成。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僱員短期福利 7,707 6,422

僱員退休福利 549 337

8,256 6,759



漢國置業35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

本集團之金融工具之賬面值及公平值如下：

賬面值 公平值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金融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 2,945 1,098 2,945 1,098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 44,584 42,102 44,584 42,102

已抵押存款 120,110 120,803 120,110 120,803

現金及現金等值 591,738 414,595 591,738 414,595

759,377 578,598 759,377 578,598

金融負債
計入應付貿易賬款及
 應計負債之金融負債 111,700 91,701 111,700 91,701

計息銀行貸款 4,199,307 3,568,649 4,199,307 3,568,649

計入客戶按金之金融負債 24,210 23,634 24,210 23,634

4,335,217 3,683,984 4,335,217 3,683,98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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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續）

估計公平值時乃根據下列方法及假設：

現金及現金等值、已抵押存款、應收貿易賬款、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
產、計入客戶按金、應付貿易賬款及應計負債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均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原
因為該等工具均於短期內到期。

計息銀行貸款之公平值，乃使用具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餘下還款期限之工具現時之折現率將
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計算。

17. 中期財務報表之核准

本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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